
【115學年度第三次學測模擬考試日程表】 

【模擬考試範圍表】 

科    目 測驗範圍 測驗單元名稱 

國  文 第一～五冊 學科能力測驗範圍 

英  文 第一～五冊 學科能力測驗範圍 

數 學 Ａ 
第一～二冊 

數 A 第三～四冊 
學科能力測驗範圍 

數 學 Ｂ 
第一～二冊 

數 B 第三～四冊 
學科能力測驗範圍 

自

然

科 

物 理  物理(全)[含探究與實作] 學科能力測驗範圍 

化 學 化學(全)[含探究與實作] 學科能力測驗範圍 

生  物 生物(全)[含探究與實作] 學科能力測驗範圍 

地球科學 地科(全)[含探究與實作] 學科能力測驗範圍 

社

會

科 

歷  史 第一～三冊 學科能力測驗範圍 

地  理 第一～三冊 學科能力測驗範圍 

公民與社會 第一～三冊 學科能力測驗範圍 

 

 115年 12月 8日(二) 115年 12月 9日(三) 

上

午 

08：05 預備鈴 08：05 預備鈴 

08：10～09：50 英文 08：10～09：50 數學 A 

10：05 預備鈴 10：05 預備鈴 

10：10～12：00 自然 10：10～12：00 社會 

下

午 

13：05 預備鈴 13：05 預備鈴 

13：10～14：40 
國語文綜合 

能力測驗 
13：10～14：40 

國語文寫作 

能力測驗 

14：55 預備鈴 
 

15：00～16：40 數學 B 

附註： 

1.每節考試開始前 5 分鐘打預備鈴，鈴響即可進入試場。 

2.考試開始鈴響前，不得翻閱試題本與答題卷，並不得簽名、書寫、劃記、作答；應以目視方式核

對確認答題卷之應試號碼與姓名均正確無誤；並核對其與座位標示單上的應試號碼與姓名是否相

符。 

3.考試開始鈴響起，即可開始作答，並於答題卷之「確認後考生簽名」欄以正楷簽全名；備用答題

卷上無考生本人應試號碼與姓名，仍須以正楷簽全名。 

4.考試開始 20 分鐘後不得入場。除因生病或特殊原因經監試人員同意外，入場後至考試開始 60 

分鐘內不得離場。 

5.考試結束鈴聲響畢，應即停止作答動作，並將雙手離開桌面。 


